
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收费项目 公证服务收费

收费标准

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后附《公

证服务收费标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目录以

外的服务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后附《公证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

项目》）。

收费主体 各公证处

计费单位 元

收费依据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北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

格政策的通知》（冀发改公价〔2022〕574 号）。《河北省司法厅河

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公证服务工作的通知》（冀司

发〔2025〕4 号）。

收费范围 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其他服务。

收费对象 办理公证事项的当事人。

征收方式 当事人自行在公证处缴费。

减免规定

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完善公证费用减免政策。对于与领取抚恤金、劳

工赔偿金、救济金、劳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与公益活动有关

的公证事项，证明赡养、抚养、扶养协议的公证事项，公证服务费用

减免比例不低于 40%。对办理人体器官捐献声明公证、80 岁及以上

老人首次办理遗嘱公证的，免收声明和遗嘱公证服务费用。对低保户、

重度残疾人办理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中相关业务的，公

证服务费用减免不低于 50%。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当事人，按照法

律援助的有关规定减免公证费。对老年人(60 周岁以上)、残疾人、军

人军属和退役军人、低收入群体、企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开通绿色通

道，提供便利服务，有条件的提供上门服务，便民利企，从低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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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证服务收费标准》
公证服务项目 收费标准 备 注

一、证明法律事实类

公证

1.证明财产继承、赠

与、接受遗赠

房产类继承、赠与、接受遗赠公证按照下列 2 种方式较低的标准收费，单套居

民房产最高不超过 1 万元。但单套房产价值 1000 万元以上的，在收取 1 万元公证服

务收费基础上，按照房产价值 1000 万元以上部分加收 1‰公证服务收费。

按照房产面积计价的标准为：

面积 100 平方米及以下的，按每平方米 60 元收取；

房产面积超过 100 平方米的，按每平方米 50 元收取。

按照房产标的金额分段累计计价的标准为：

50 万元(含)及以下部分，按不超过 0.5%收取，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收取；

50 万元以上至 100 万元(含)部分，按不超过 0.4%收取；

100 万元以上至 200 万元(含)部分，按不超过 0.3%收取；

200 万元以上部分，按不超过 0.2%收取。

证明单方赠与或受

赠的，减半收取。

非房产类继承、赠与、接受遗赠公证按受益额分段累计收取：

20 万元及以下的，按不超过 1.2%收取，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收取；

20万元以上至 50 万元(含)的，按不超过 1%收取；

50 万元以上至 500 万元(含)的，按不超过 0.8%收取；

5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含)的，按不超过 0.5%收取；

1000 万元以上的，按不超过 0.1%收取。

2.证明财产合同（协

议）

按标的额分段累计收取：

500 万元及以下的，按 0.21%收取，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收取；

500 万元以上至 1000 万元(含)的，按 0.14%收取；

1000 万元以上至 5000 万元(含)的，按 0.1%收取；

5000 万元以上至 1 亿元(含)的，按 0.04%收取。

1亿元以上的部分协

商收费，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一、证明法律事实类

公证

3.证明赋予债权文书

强制执行效力

按标的额的 0.21%收取，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收取；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

按执行证书载明执行金额的 0.21%收取，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收取。

4.证明涉及身份关系

的协议

婚姻财产协议（婚前、婚内、离婚分割）、继承之后的财产分割协议、共有财

产约定和分割以及其他以财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协议）每件 400 元。

抚养、遗赠扶养、赡养、寄养协议、监护、劳动（劳务）、解除收养关系、出

国留学、人身损害赔偿以及其他不以财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协议）每件 200
元。

收养。生父母共同送养的，每件收费 400 元；生父母单方送养的，每件收费 650
元，其他监护人送养的，每件收费 850 元（涉外收养，每件收费 1100 元）。

5.证明遗嘱
在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内办理的，每件 300 元；在公证机构办公场所外办理的，

协商收费。

不含录音录像、刻录

光盘、冲印照片等费

用。

6.证明委托、声明、

保证、认领亲子等

自然人的委托、声明、保证、认领亲子等，每件 150 元，涉及处分财产的加倍；

涉及法人或其他组织委托、声明、保证的，每件 400 元。

7.证明自然人的出

生、生存、死亡、身

份、曾用名、住所地

（居住地）、学历、

学位、经历、职务（职

称）、资格、有无违

法犯罪记录、选票、

指纹、查无档案记载、

婚姻状况、亲属关系、

证书（执照）、文书

上的签名、印鉴、文

本相符以及不可抗

力、意外事件等

每件收取 80 元。



一、证明法律事实类

公证

8.证明招投标、拍卖、

开奖、公司会议、选

举等现场监督类公证

每小时 400-800 元，不足 1小时的按 1小时计算。

9.保全证据

保全证人证言、书证、当事人陈述等保全类公证每小时 120 元，不足 1 小时的

按 1 小时计算。

保全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事实等保全类公证每小时 500 元，不足 1 小

时的按 1 小时计算。

10.提存公证 按提存额的 0.21%收取，不足 200 元的，按 200 元收取。

11.公证登记 每件 350 元。

二、证明文件文书类

公证收费

12.证明自然人的财

产权属（财产凭证）、

收入状况、纳税状况、

票据拒绝等

每件 280 元。

13.证明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资格、资信、

章程、决议、财产权

属（财产凭证）、收

入状况、纳税状况、

证书（执照）、文书

上的签名、印鉴、文

本相符等

每件 400 元。

14.制作公证书副本 每份 10 元。



附件二

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清单

一、证明法律事实类公证服务

1. 证明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2. 证明离婚、抚养、赡养、监护、劳动（劳务）、寄养、

遗 赠扶养、解除收养关系、出国留学等协议；

3. 证明遗嘱；

4. 证明自然人委托、声明、保证、认领亲子等其他单方

法 律行为；

5. 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居

住 地）、学历、学位、经历、职务（职称）、资格、有无

违法犯罪记 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财产权、收入状况、

纳税状况、选票、 指纹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6. 证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收养关系、抚养事实、票

据 拒绝、查无档案记载、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等。

二、证明文件文书类公证服务

1. 证明证书、执照；

2. 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译本与原本相符；

3. 证明涉外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4. 证明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附件三

公证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项目

一、公证机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

于：

（一）提供法律咨询；

（二）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代写法律文书；

（四）保管遗嘱、遗产、物品、文书；

（五）监管资金；

（六）调解纠纷；

（七）担任公证法律顾问；

（八）代办涉外公证书认证及其他法律事务；

（九）参与人民法院司法辅助业务；

（十）对内或对外法律尽职调查、搜集整理相关证明材

料；

（十一）其他。

收费标准由公证机构根据服务项目所耗工时、业务难易

程度、责任风险大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事人的承受

能力等因素协商确定。

二、公证机构提供公证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

由当事人按照实际发生额另行支付，并由提供相关服务的单

位出具合法票据：



（一）委托鉴定、检验检测、翻译、评估、公证书邮寄、

代办登记、录音录像、刻录光盘优盘及其他存储媒介、冲印

照片等费用；

（二）公证机构到异地（省外）办理公证所需的差旅费。

上述费用，应与当事人事前协商，提供费用概算，征得

当事人书面同意并签字确认。


